
 - 1 - 

日前，北京市出台《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实

现“街乡吹哨、部门报到”的实施方案》，制定加强党对街道乡

镇工作的领导、倡导党员参与社区（村）建设、持续推进社区减

负工作等 14 项推进举措，并明确每项举措的责任单位及完成时限，

赋予街道乡镇更多自主权，破解城市基层治理“最后一公里”难

题。 

各级党组织向属地街道乡镇党（工）委报到 

《方案》提出，要加强党对街道乡镇工作的领导。进一步明

确相关程序和要求，落实街道乡镇对相关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建议

权、对辖区需多部门协调解决的综合性事项统筹协调和督办权、

对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工作情况考核评价权。区政府职能部门

向街道乡镇派出机构领导人员的任免要事先征求街道乡镇党（工）

委意见，综合执法派驻人员日常管理考核由街道乡镇党（工）委

负责。建立各级党组织向属地街道乡镇党（工）委报到制度。 

倡导在职党员回社区（村）报到服务 

《方案》提出，倡导党员参与社区（村）建设。组织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回社区（村）报到服务，依托“党员 E 先锋”

网络平台，推进在职党员回社区（村）报到对接和服务记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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倡导在职党员走出家门、走进社区，深入群众、听取民意，服务

社区、发挥作用。鼓励离退休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。 

“街巷长”和“小巷管家”共治街巷 

《方案》提出，推行“街巷长”机制和建立“小巷管家”队

伍。街长一般由街道处级、科级干部担任，巷长一般由街道科级

干部和驻地科、队、站、所的负责人担任，对所负责街巷的环境

整治提升和深化文明创建行使监督权和处置权。探索在符合条件

的乡镇推行“街巷长”机制。街（巷）长要走街串巷，入户做群

众工作。 

“小巷管家”一般由在辖区居住、生活和工作的市民担任，

履行“每日巡、经常访、及时记、随手做、实时报”等职责，共

同参与家门口街巷环境整治提升，实现街巷环境的共建、共管、

共治、共享。 

为社区减负让社区把该干的事干好 

《方案》提出，持续推进社区减负工作。完善社区工作事项

清单，严格社区工作准入事项。市、区分别建立发文联审制度，

从源头上减少不合理的下派社区事项；确需社区协助的工作事项，

应按照“费随事转”的原则给社区提供必要的经费和人员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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